问：员工“欺诈”签订、修改劳动合同的事实，企业如何证明？
答：
企业平时要做好保存、整理、分析证据的工作，为将来确认劳动合同无效做好准备。
员工“欺诈”是指以使用人单位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从而达到与之签订或修改合同的故意行为。如果双方因此发生劳动争议，公司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1)要能够证明因为员工的该欺诈行为直接   导致用人单位产生误解而录用该员工。
2)要有明确录用条件，并将录用条件告知   劳动者，要求其签字确认。一旦劳动者存在欺诈单位的情况，企业就可以依据录用条件来主张合同无效。
3)要求员工将入职时的资历陈述全部签署确认，并保留好新员工入职提交的相关材料。如日后发现有疑问，要仔细考察核实。
4)发现员工提供信息确有较大出入，足以影响录用决定的，即可构成欺诈，可以解除合同。
5)如果企业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证明是假的仍与员工签订或变更劳动合同，则不能据此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参考法规：
1.《劳动合同法》第3条、第8条、第26条第1项、第28条、第39条第5项、第46条；
2.《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9条。
例：
1999年8月，原告上海某建材公司通过市职业介绍中心举办的招聘活动，聘得持有上海财经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文凭的被告叶某为公司销售经理，双方于同年8月12日签订聘用合同，合同约定销售经理的月薪为2,000元，合同期限至2001年8月11日止。2000年2月29日，上海某建材公司查实叶某所持文凭系伪造，遂通知叶某自2000年3月1日起解除合同，随后，叶伟领取上海某建材公司支付的2000年2月的工资1,000元。
2000年3月8日，叶某向卢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上海某建材公司支付部分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仲裁委裁决：上海聚和建材公司应支付叶某2月份工资1,000元，并支付补偿金及替代通知期工资人民币4,000元。上海某建材公司不服，于同年5月11日诉至法院。
另查，上海某建材公司人员结构图载明：公司销售经理月薪为2,000元，销售员C级月薪为650元。
原告上海某建材公司诉称：被告叶某以欺诈的手段，使原告与其签订了聘用合同，要求确认原、被告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被告在2000年2月被查实所持文凭系伪造后，应领取销售员而非销售经理的工资，即650元，故被告还应退回原告已发放的工资350元；不同意支付被告经济补偿金。
被告叶某辩称：原告据其经历招聘其为销售经理，其有能力担任此职。虽然其没有大学文凭，但原告在招聘时对此已经了解，双方约定月薪为2,000元。现同意与原告解除合同，但原告在2000年2月仅支付其工资1,000元，故原告应补付工资1,000元；并支付提前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00元及替代通知期工资2,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某持伪造的文凭致使上海某建材公司与其订立聘用合同，这种采取欺骗手段所订立的劳动合同是无效合同。因此，双方所签订的聘用合同自订立之日起即为无效。叶某称上海某建材公司明知其无文凭而聘用，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虽然双方所订立的合同无效，但叶某在上海聚和建材公司作为销售经理，已经付出了劳动，上海某建材公司理应支付叶某劳动报酬，上海某建材公司任意调整叶某的工资，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准许。上海某建材公司已支付叶某2000年2月工资1,000元，故尚应补付叶某工资1,000元。由于双方所订立的是无效劳动合同，因此叶某要求获得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金及替代期工资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
一、上海某建材公司与叶某于1999年8月12日签订的期限为1999年8月12日至2001年8月11日的聘用合同无效。
二、上海某建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叶某2000年2月部分工资1,000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叶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
本案提示了以下法律重点：
员工虚报文凭、毕业院校，属于欺诈行为；
因员工欺诈而致劳动合同无效的，对于员工已付出的劳动，企业应支付报酬。
本案中：
1)叶某在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故意隐瞒自身的真实情况，虚报自己的真实文凭及毕业院校，使用人单位产生错误的认识，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叶某的行为属于欺诈。根据法律规定，叶某与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属无效。叶某要求公司支付补偿金及替代通知期的工资，没有法律依据。
2)叶某作为销售经理在公司上班确已付出了劳动，因此，用人单位应当全额支付叶某2000年2月的工资。
操作提示：
1)单位录用员工，很大程度建立在劳动者单方提供的个人履历基础上，多数情况下，单位无法逐一核实员工信息的真假。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在招聘时用人单位要利用知情权，尽量了解劳动者与订立劳动关系有关的信息。
2)对管理层岗位如何防止劳动者简历造假的最好途径就是进行入职人员的背景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学历、职业经历等等与岗位相关的内容。事先最好取得被调查者的同意，否则应注意不要侵犯劳动者本人的个人隐私。
3)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入职流程。用人单位可在入职登记表或劳动合同中要求劳动者签字进行声明：保证提供的相关资料真实可靠，如有弄虚作假，公司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在规章制度中对劳动者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进行规范，以便于实务中的操作。
4)保存好新员工入职提交的相关材料。发现员工入职材料虚假，要保留相关虚假入职证据。
5)将解除理由通知工会，并征求工会意见。
6)如果员工弄虚作假，提供虚假资料，企业可以直接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提前通知劳动者，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也不受不得解除合同条款的限制。
7)对员工要履行书面通知义务，并且要明确解除理由。

